附件
2025年度珠海市水产品和种植产品气象指数保险申报认购指南

根据《珠海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方案（2024－2026年）》《<珠海市斗门区水产品和种植产品气象指数保险方案>（2024－2026）展业工作规范》要求，为做好2025年度珠海市水产品和种植产品气象指数保险申报认购工作，结合我区实际，特制订2025年度珠海市水产品和种植产品气象指数保险申报认购指南。

申报认购条件

（一）申报认购对象。斗门区行政区域范围内从事相关方案支持水产品或种植产品产业的农户、企业、养殖场、合作社、家庭农场、镇（街）村等农业经营者。

（二）申报认购条件。

1.养殖场所或种植场所不应在禁养、行蓄洪区范围内；养殖品种和种植品种应符合政府相关规定和行业规范。

2.提供的土地承包（租赁）合同须已录入“三资”交易平台进行备案。存在土地流转的，需经村委会同意和备案，并提供已在“三资”交易平台备案的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租赁合同。
二、保险标的及投保上限

（一）保险标的。农业生产相关水产品（淡水、咸淡水养殖产品，不含海洋牧场保险）和种植产品。

（二）种植产品气象指数保险每个投保人投保亩数不得超过300亩，水产品气象指数每个投保人投保亩数不得超过150亩。农业龙头企业水产品气象指数保险投保上限放宽到不得超过200亩。

三、申报认购资料
（一）投保人统一社会机构代码复印件/扫描件；

（二）法人代表或投保人身份证复印件/扫描件；

（三）投保人银行卡复印件/扫描件；

（四）已在“三资”交易平台备案的土地承包（租赁）合同及相关证明复印件/扫描件；

（五）投保意向书；

（六）珠海市斗门区水产品和种植产品气象指数保险认购面积确认表；

（七）承诺书；

（八）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四、申报认购流程

（一）发布2025年斗门区水产品和种植产品气象指数保险申报通知，申报认购时间为2025年8月19日至2025年9月18日，为期一个月。凡符合条件的申报认购对象皆可申报，投保人在申报认购时间内，向承保机构提交相关申报认购资料。

（二）在申报认购时间内，承保机构开展展业和审核申报认购资料，梳理汇总投保意向名单和申报认购资料按属地管理原则逐级报村、镇（街）进行复核和盖章确认，镇（街）村对投保人资料和土地承包（租赁）合同进行严格审核，并于9月22日前出具审核意见上报区农业农村局汇总。
（三）区农业农村局梳理汇总认购名单，对认购名单进行查重，5个工作日内确定投保意向名单，并在区政府门户网站（https://www.doumen.gov.cn/）和镇（街）村政务信息公开栏进行公示投保意向名单，公示期为7天。

（四）投保意向名单公示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研究确定保险分配份额，并在区政府门户网站和镇（街）村政务信息公开栏公示保险分配份额方案，公示期为7天。

（五）保险分配份额方案公示结束后，承保机构开展现场验标，投保人须本人亲自到场，不能以其他人代办，拍摄反映地块权属关系、标的位置及数量的验标照片，审核投保人相关信息，20个工作日内须出具正式保单。

（六）确定保险购买名单，在区政府门户网站和镇（街）村政务信息公开栏公示实际投保名单，公示期为7天。

五、其他要求

（一）投保人应当按照《珠海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方案（2024－2026年）》《<珠海市斗门区水产品和种植产品气象指数保险方案>（2024－2026）展业工作规范》和《2025年度珠海市水产品和种植产品气象指数保险申报认购指南》等文件要求，在申报认购时间内向相关承保机构提交申报认购资料，并对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和完整性负责，不得弄虚作假、套取或者骗取补贴资金。如有违反，将取消申报认购资格，追回补贴的财政补贴保费资金，严重者将依据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二）承保机构要严格落实农业农村部门、财政部门等部门关于水产品和种植产品气象指数保险有关工作要求，做好投保资料的审核工作。承保机构须在各镇（街）充分展业，加强对协保人员的管理，努力实现承保全覆盖。加强同镇（街）村的配合，共同做好对承保标的核验工作，同一投保人只能购买一份水产品气象保险或种植产品气象保险，严防重复投保、虚假投保等违法违规行为。

（三）加强申报认购资料审核。各镇（街）村须严格审核承保机构提交的相关申报认购资料，对照镇（街）村留底备案资料和“三资”交易平台录入信息，核查投保人身份信息和申报认购资料，重点核查土地承包（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凡提供虚假资料的，一经查实，取消投保人申报认购资格。各镇（街）村须对条件不符的申报认购资料给予退回，并做好解释工作。

（四）本指南由区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

附件：1.《珠海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方案（2024－2026年）》
2.《<珠海市斗门区水产品和种植产品气象指数保险方案>（2024－2026）展业工作规范》


